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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转瞬间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原西南政法学院）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
从懵懂的学子到现在的教授，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这所为新中国培养众多法学人才的高等学校给
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
其间，有兴奋、快乐、幸福与得意，当然也少不了茫然、悲伤与痛苦。
我出生在安徽大别山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作为家里的长子，六岁就开始为家里挣“工分”——放一
条大水牛。
三年后，当弟弟接替我时，我才走进了小学的课堂。
也许是我读书年龄比别人大的缘故，父母对我的学习从来都不用操心。
从小学到高中，我最喜欢、成绩最好的科目是数学，也曾梦想自己能当个数学家。
但每当我看到自己家庭的处境，看到父母、弟妹面对种种歧视显得无可奈何的眼神，最终还是选择了
学习法律。
1985年9月，我走进了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
在法律系就读的四年，几乎都是“三点一线”，思想较为简单，没有过多的不满与埋怨。
虽然我的家庭处境由于我读法律的缘故有所改善，但根据当时我校毕业分配一派大好的态势，我给自
己定的最低目标就是希望能进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以此来安慰我的家人。
然而，在临近毕业之时，由于那一年的特殊形势使得许多本应在省城工作的同学直到现在仍战斗在最
基层单位。
2004年10月，我们班回母校举行毕业十五周年聚会，一些同学因为路费问题未能如愿，另有几位来参
加聚会的同学因为家境贫寒，还接受了其他同学的捐助。
对我而言，这次分配产生了两个重大后果：一是我未能回家乡从事法律实务工作，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
按当时的计划分配政策，我被直接分配到户籍所在地县城后还要再次派往乡镇。
在这种情况下（已是8月底，研究生即将开学），我选择了继续读研究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法管见>>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以前发表的部分有关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的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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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世虎，1964年生，安徽太湖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即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9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
该校民商法专业，1992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1994年晋升为讲师，199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3年晋升为教授。
现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兼职编辑，重庆市法学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庆师范学院兼职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长、商法教研室主任。
主要著作有：《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个人专著）、《公司重整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个
人专著），曾在《现代法学》、《法学》、《河北法学》、《当代法学》等刊物上二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四十多篇。
2002年本人被批准为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03年9月被评为学校优秀硕士生导师
，2004年被授予“重庆市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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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学视野的多方利益平衡与公司重整公司重整：债权人保护的新途径重整计划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法
院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条件探析我国公司重整制度的检讨与建议——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视角论重整
程序中的自动冻结制度公司重整中的撤销权制度研究论破产程序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论破产管理
人的监督机制试论破产法上的撤销权自然人破产能力研究中国金融机构破产立法问题研究——以制定
《金融机构破产条例》为中心“三鹿”破产案适用重整程序是最佳选择股份公司产权论《公司法》修
改若干问题的探讨建立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考论国家股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完善_我
国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的缺陷分析与立法完善票据行为性质之我见“论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关于
空白票据的法律思考票据签章问题研究论票据伪造及其法律效力票据伪造的风险责任问题研究论票据
权利的善意取得利益偿还请求权简论论我国票据法对合法持票人的保护试论票据抗辩切断制度表见代
理制度之功能新探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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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学视野的多方利益平衡与公司重整公司重整制度是法律为挽救处于财务困境但有重建必要和可能的
公司而特设的一种司法程序，其目的在于通过促使债务人复兴，以维护社会利益。
公司重整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破产法改革运动的重大成果，是现代破产法的发展趋
势。
于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企业破产法》第八章专章规定了重整制度。
由于重整制度多元化的价值目标使债权人利益、债务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多种利益并存，它们既有相
互一致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因而如何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就成为重整法制的首要任务
。
笔者认为，无论是公司重整立法设计还是公司重整司法，都必须坚持利益平衡原则。
一、法学视野中的利益平衡所谓利益，简单讲就是好处即需要的满足。
利益的普遍存在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抗衡来实现，换言之，法律对社会的功能主要是通过
对利益的调整控制而实现的。
法律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
马克思曾指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总之，法律是适应利益平衡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的发展根源于利益关系的变化，离开了利益关系
，法律既无从产生，也无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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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法管见》是西南民商学人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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